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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这套教材由网络传播基础与网络传播业务两大方面组成。
其中，网络传播基础方面包括网络传播史与网络传播理论。
网络传播史的编写，是在电子媒介发展的历史背景下阐述网络的历史，探究其发展规律，分析其发展
趋势。
网络传播理论，则研究网络传播在计算机科学、人文社会科学视野中的基本理论问题，加深学生对网
络现象的理性认识，使他们能从理论的高度上来把握网络时代。
网络传播业务方面包括了对网络传播过程中各个业务环节、业务领域基本技能的阐释。
从新闻采写，到视音频技术，到网络广告和网站管理，一系列实务化教学内容的导入，可以为学生今
后从事新闻事业打下坚实基础。
    由于经过了周详的协调与规划，这套“大学新闻专业网络传播教材”既具有系统性的特点，可以集
中起来使用，作为网络传播专业的成套教材；每本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，可以分散开来使用，作为新
闻传播院系基础课程和选修课程的参考教材。
再者，它还是各类新闻传播业人士重要的学习参考资料。
    网络的哲学是“我变故我在”，网络传播的教材当然也要随之不断地变化。
这套丛书将力争跟上网络发展的步伐，不断地推出新的版本，以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，为新闻传播事
业和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和繁荣做出应有的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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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

　　戴永明，1957年生，1983年毕业于华东师大中文系，同年执教于上海交大。
现任上海交大媒体与设计学院副教授，传播专业硕士生导师。
论著共计150余万字。
学术研究方向：传播伦理。
蒋恩铭1971年生，江苏省仪征市人。
1993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哲学系，2000年6月获得法学硕士学位，现为南京大学法学院经济法专业在读博
士。
2002年5月调至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系工作，现任新闻传播学院党委副书记、广告学系讲师，从事广告
法以及网络法的教学与研究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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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　　数据电文作为电子商务活动的运行模式，其与传统的商务运行模式相比较，存在着很大的不同。
因此，必须从法律上对其进行规范，解决电子商务运行的法律技术性障碍。
　　数据电文是指以电子手段、光学手段或类似手段生成、传递或储存的信息。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》第二条中规定：“本法所称数据电文，是指以电子、光学、磁或者类
似手段生成、发送、接收或者储存的信息。
”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所制定的《电子商务示范法》第2条对数据电文作了界定：“就本法而言
，（A）数据电文，是指以电子手段、光学手段或类似手段生成、发收或储存的信息，这些手段包括
但不限于电子数据交换（EDI）、电子邮件、电报、电传或传真。
”从内容上看，《示范法》主要是关于数据电文的法律问题的规定。
《示范法》的主要目的，是为了解决以数据电文为运行方式的电子商务运行的三大障碍，即：（1）
通过电子传输的“资料信息”是否符合“书面”要求；（2）在法律规定需要签名时，通过电子传输
的“资料信息”是否符合“签名”要求；（3）通过电子传输的“资料信息”是否符合“原件要求，
即是否具有证据性。
《示范法》是运用“功能等同”方法解决上述问题的。
即，将传统书面规范体系分层剖析，从中抽象出功能标准，再从电子商务交易形式中找出具有相应效
果的手段，以确定其效力。
在其第6条、第7条、第8条分别基于功能等同原则，对数据电文的“书面形式”、“签名”、“原件”
等法律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。
本节主要从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》和联合国国际贸
易法委员会所制定的《电子商务示范法》等法律文件关于数据电文的法律问题的规定出发，讨论数据
电文的“书面形式”、“签名”、“原件”等法律问题。
一、数据电文的“书面形式”问题　　与口头表达的文件、录音形式的文件相比，人们更偏爱纸质文
件。
在人们的传统认识中，纸质文件比以其他形式为载体的文件更有说服力，也更安全。
比如人们从事商业往来，总是倾向于最终通过形成书面文件的方式表达各方的意思。
而法律的规定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行为方式。
例如，美国《统一商法典》中《欺诈行为法》规定“任何超过500美元的买卖合同必须以某种书面形式
进行，否则没有强制执行力”。
①我国《合同法》第十条规定：“当事人订立合同，有书面形式、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。
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。
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。
”　　在商务交往中，人们强调意思表示的书面形式，在于书面形式的客观可靠性。
一旦意思表示被以书面形式记录下来，就可以和当事人主观意志变化的随意性相对抗。
而由于客观条件的变动性，当事人的主观意志的变化一般而言是不可避免的。
从古至今的历史经验证明了这一点。
‘比如，古老的法律逐渐采用成文法的形式予以公布，即为了对抗立法者朝令夕改的可能，增强法律
的预见性，并增强人们对自身行为的预见能力。
正是由于书面形式的这一功能，使其逐渐成为人们进行商务交易的可靠手段。
　　然而，数据电文是由数字信号信息记录的能够为计算机操作、传输与处理的一种虚拟文件，其内
容是以数字化的形式来表示的。
这些数字化的形式在没有与数据处理系统及硬件、软件结合时，它是无法显示出来的，是非实际的事
物，因而具有虚拟性。
②鉴于数据电文在本质上是一种电子信息，在形式上与传统的书面形式有相当大的差别，将数据电文
完全等同于书面文件显然是不行的，将法律对书面形式的传统要求全盘照搬到电子商务上也是行不通
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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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使得将电子商务活动纳入传统的法律调整范围遇到了技术性障碍。
因此，“书面形式”就成为电子商务法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。
　　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制定的《电子商务示范法》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正确的思路。
《示范法》的起草者曾经考虑通过扩大“书面形式”这一概念的外延的方法，以消除国内法对电子商
务的使用所造成的技术性障碍，进而将商事活动中的计算通讯方式囊括进去。
①但是，毕竟数据电文在形式上与书面形式的特征差距甚远，这在客观上并不十分科学。
因此，《示范法》最终采用另一种方式连接数据电文与书面形式。
即，从二者的功能出发，通过对二者的功能进行比较，以书面形式的功能要求数据电文，。
从而解决了数据电文的“书面形式”问题。
这就是“功能等同”原则。
　　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最早提出“功能等同”（FunctionalEquivalent）原则是在其第18届会议上
提出的《计算机记录的法律价值》的报告，建议各国政府重新审查关于书面形式要求的法律规定，认
为只要能实现书面形式所具备的法律上的功能的东西，均可视为书面形式，而不论它是采用“纸面的
”（paper-一based）还是“电子的”（electronic）形式。
②　　一般认为，书面文件的具体功能主要有：（1）文件可被所有人阅读、经过长时间保持不变；
（2）可以复制，令各方当事人持有相同内容的副本；（3）可通过手写或签名、签章的方法对文件内
容进行鉴别；（4）使法院或其他机关可接受的证据形式。
③　　在分析了“书面形式”功能的基础上，《示范法》运用功能等同原则和方法，对数据电文的“
书面形式”问题进行了规定。
《示范法》第6条规定：“（1）如法律要求信息须采用书面形式，则假若一项数据电文所含信息可以
调取以被日后查用，即满足了该项要求；（2）无论本条第（1）款所述要求是否采取一项义务的形式
，也无论法律是不是仅仅规定了信息不采用书面的后果，该款将适用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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